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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

会，通过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产生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2025年12月1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

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专门委员会委员，并

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换届选举情况

2025年12月25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了彭涛先生、蒋旭先生、徐文先生、

刘永先生、忻刚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李文华先生、王玉荣女士、戚振东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025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何清法先生担任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上述9名董事

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上述董事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舟航

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及 2025年12月19日披露的《北

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二）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及《关于选举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彭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

事会董事长，并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

期届满之日止。 各专门委员会具体组成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彭涛、蒋旭、徐文组成，其中彭涛为召集人。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戚振东、李文华、何清法组成，其中戚振东为召集人。

3.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李文华、王玉荣、忻刚组成，其中李文华为召集人。

4.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王玉荣、戚振东、刘永组成，其中王玉荣为召集人。

其中，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数均已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审计委员会委员均为不在公司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事，且召集人戚振东为会计专业人士，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关于聘

任公司总会计师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蒋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武旭庆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聘任谢尚先生为公司副总经

理兼总法律顾问，聘任王亚洲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均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均具备与其行使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其任职资格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已对上述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进行了审查， 聘任公司总会计师的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王亚洲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行

董事会秘书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符合《上市规则》规定的董事

会秘书任职资格。

蒋旭先生的简历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北京神舟

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7）。 其余人员简历详见本公告附

件。

三、证券事务代表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聘任邬巧莹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事会秘书开展日常工作，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邬巧莹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

书，简历详见本公告附件。

四、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电话：010-59895062

传真：010-59895299

邮箱：zqswb@bjsasc.com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28号

特此公告。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

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武旭庆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2004年6月至2009年1月，历任

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财务部会计三处副处长、综合财务处处长、会计二处处长；2009年1月至2020年12月，历任

北京航天控制仪器研究所财务处处长、总会计师；2019年12月至2021年11月，任航天时代（青岛）海洋装备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董事；现任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旭庆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谢尚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6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北京信息控制研究所软件研

发工程师、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综合软件事业部总经理，现任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副总经理兼总法律顾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谢尚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王亚洲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9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历任中国东方航空西北公司销

售经理、中视经济影视中心综合管理部经理；2010年9月至2013年6月，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攻读博士研究生。 2013年6月起任职于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现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亚洲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邬巧莹女士：中国国籍，女，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1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2016年10月担任北京神舟航天

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发展部主管。 2021年11月至今， 任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

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邬巧莹女士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

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惩戒，未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经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符合《公司法》《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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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永丰路28号1号楼第二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7

普通股股东人数 8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04,364,07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04,364,0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091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1.091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彭涛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董事会秘书王亚洲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继续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04,279,6

86

99.9587 84,385 0.0413 0 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2.01

关于选举彭涛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800,912 99.7244 是

2.02

关于选举蒋旭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800,904 99.7244 是

2.03

关于选举徐文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819,606 99.7335 是

2.04

关于选举刘永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822,294 99.7348 是

2.05

关于选举忻刚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的议案

203,800,905 99.7244 是

3、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820,869 99.7341 是

3.02

关于选举王玉荣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809,418 99.7285 是

3.03

关于选举戚振东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的议案

203,799,808 99.7238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继续聘任容诚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的议案

579,686 87.2928 84,385 12.7072 0 0.0000

2.01

关于选举彭涛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912 15.1960

2.02

关于选举蒋旭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904 15.1948

2.03

关于选举徐文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19,606 18.0110

2.04

关于选举刘永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22,294 18.4158

2.05

关于选举忻刚先生为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0,905 15.1949

3.01

关于选举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20,869 18.2012

3.02

关于选举王玉荣女士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9,418 16.4769

3.03

关于选举戚振东先生为公司第

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99,808 15.029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议案，已经由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票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2、议案3已通过累计投票制进行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议案2、议案3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大鹏、罗超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神舟航天软件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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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88号A幢201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21,122,57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108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沈晓宇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董事、副总经理吴旭华出席本次会议；副总经理陈泉强、戴兴根、丁勇、李峰、李

艳军、吴红星、吴佳、许国帅及财务负责人谭国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9,709,077 98.8330 1,380,200 1.1395 33,300 0.027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制度的议案

2.01子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8,277 97.1563 3,416,800 2.8209 27,500 0.0228

2.02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81,777 97.1592 3,413,300 2.8180 27,500 0.0228

2.03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9,077 97.1570 3,416,000 2.8202 27,500 0.0228

2.04子议案名称：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84,277 97.1613 3,410,800 2.8159 27,500 0.0228

2.05子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81,377 97.1589 3,413,700 2.8183 27,500 0.0228

2.06子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5,377 97.1539 3,419,700 2.8233 27,500 0.0228

2.07子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80,777 97.1584 3,414,300 2.8188 27,500 0.0228

2.08子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6,377 97.1547 3,418,700 2.8225 27,500 0.0228

2.09子议案名称：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8,077 97.1561 3,417,000 2.8211 27,500 0.0228

2.10子议案名称：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7,676,777 97.1551 3,417,500 2.8215 28,300 0.02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

司章程的议案

4,720,610 76.9567 1,380,200 22.5004 33,300 0.5429

2.01 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2,689,810 43.8500 3,416,800 55.7016 27,500 0.4484

2.02 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2,693,310 43.9071 3,413,300 55.6445 27,500 0.4484

2.03

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持股管理制度》

2,690,610 43.8630 3,416,000 55.6886 27,500 0.4484

2.04

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离职管理制度》

2,695,810 43.9478 3,410,800 55.6038 27,500 0.4484

2.05 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2,692,910 43.9005 3,413,700 55.6511 27,500 0.4484

2.06 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2,686,910 43.8027 3,419,700 55.7489 27,500 0.4484

2.07 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2,692,310 43.8908 3,414,300 55.6608 27,500 0.4484

2.08 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2,687,910 43.8190 3,418,700 55.7326 27,500 0.4484

2.09

修订《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

理制度》

2,689,610 43.8467 3,417,000 55.7049 27,500 0.4484

2.10

修订《重大投资和交易决策

制度》

2,688,310 43.8255 3,417,500 55.7130 28,300 0.461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1、2.01和2.02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了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裴礼镜、蔡雨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

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均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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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的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

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情况紧急，需要尽快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的，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者其他口头

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但召集人应当在会议上作出说明。 ”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向董事发出

董事会会议通知；

（三）本次会议于2025年12月25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在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利济东路588号会议室

召开；

（四）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5名，实际参会董事5名；

（五）本次会议由沈晓宇先生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及召集人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法》中原

由监事会行使的规定职权，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履行，公司将不再设置监事会及监事，《监事会议事规则》相应废

止。

为落实《公司章程》修订要求，公司董事会确认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吴月娟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其中罗正英女士任召集人。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成员任期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项议案的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二）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董事会同意补选吴燕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吴燕燕女士，其中罗正英女士任召

集人。

表决结果：5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表决。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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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事离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及

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5日收到董事吴旭华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原因，吴旭华

先生提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去上

述职务后，吴旭华先生仍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 选举吴燕燕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

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浙江东尼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

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订后《公司章程》的明确要求，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1名公司职工代表，因

此，公司对董事会成员结构进行调整。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2月25日收到董事吴旭华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同时

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补选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 具体情况如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任情况

(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因

是否继续在上

市公司及其控

股子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用）

是否存在未

履行完毕的

公开承诺

吴旭华

董事、提名委

员会委员

2025 年

12月25日

2027年 9月

18日

公司治理

结构调整

是

公司副总经

理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吴旭华先生的书面辞任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吴旭华先生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职务后仍将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吴旭华

先生的离任属于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董事会中将增设职工代表董事1名，不会导致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吴旭华先生所负责的工作已经按照公司相关制度要求妥善交接， 其职务变动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

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吴旭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治理，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相关规定，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工会

（职工）五届五次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取消职工代表监事并选举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议案》，经全

体与会职工代表表决，同意选举吴燕燕女士担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

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吴燕燕女士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有关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履行职工代表董事的职责。 吴燕燕女士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

的董事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补选情况

公司于2025年12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董事会同意补选吴燕燕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为罗正英女士、邹荣先生、吴燕燕女士，其中罗正英女士任召

集人。

特此公告。

浙江东尼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附件：个人简历

吴燕燕女士：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83年7月出生，本科学历。 2005年6月至2007年7月就职于宁波市立

得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九略代理行，2007年7月至2016年8月就职于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

2016年8月至今历任公司行政经理、总监、职工代表监事。

吴燕燕女士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不

存在《公司法》中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

罚和惩戒，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燕燕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及其衍生

产品。

证券代码：

002108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

2025-079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余额为37.19亿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2.21%。 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审议情况概述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和2025年5月16日分别召开第八届董

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为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州东鸿制膜” ）提供担保，累计担保额度余额不超过

人民币8,000万元， 期限至2025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为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 《关于2025年度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 公告

2025－021号。

二、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12月25日，公司与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平原支行在德州市签署《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

同》， 公司为孙公司德州东鸿制膜在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平原支行办理人民币1,000万元授信业务所

形成的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具体担保见下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被担保方

2025年9月30日

资产负债率

本次担保前

担保余额

（万元）

本次担保

后担保余

额（万元）

经审批的

担保额度

（万元）

剩余担

保额度

（万元）

沧州明珠塑

料股份有限

公司

德州东鸿制膜

科技有限公司

100% 17.03% 1,000 2,000 8,000 6,0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9年06月29日

2、住所：山东平原经济开发区东区

3、法定代表人：刘乘志

4、注册资本：8,000万元

5、股权结构：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对其持股比例为100%，沧州明珠隔膜科技有限公司为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6、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新型膜材料制造；新型膜材料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合成材料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7,827.85 34,792.05

负债总额 6,443.29 5,602.3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2,000.00 1,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5,411.29 4,269.65

净资产 31,384.56 29,189.7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项目 2025年1-9月（未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79.48 16,855.43

利润总额 1,869.55 3,266.11

净利润 2,194.85 3,593.54

经查询，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保证人为德州东鸿制膜的《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甲方）：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乙方）：齐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州平原支行

3、债务人：德州东鸿制膜科技有限公司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5、保证期间

（1）对于贷款，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笔贷款到期后三年止。

（2）对于保函，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依据保函对外支付约定金额后三年止。

（3）对于信用证，保证期间分笔计算，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乙方对外支付信用证款项后三年止。

（4）对于银行承兑汇票，保证期间按单张银行承兑汇票分别计算，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单张银行承兑

汇票到期日后三年止。

（5）对于主合同项下其他单笔债务，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履行期届满后三年止。

6、担保金额：共计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

7、担保范围：

（1）在本合同第二条所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

的本金。

（2）基于被担保主债权的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迟延履行金（迟延履行利息）、担保财产保管费、查询费、公证费、保险费、提存费、实现债权及担保权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财产保全费、执行费、仲裁费、律师代理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过户费等）。

（3）依据本条上述第（1）、（2）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的保证担保范围。

五、董事会意见

德州东鸿制膜为公司全资孙公司，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稳定，资产质量优良，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

内，具有实际债务偿还能力。 因此，公司此次担保事项有利于满足上述公司日常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其经营

效率和资金使用效率，支持其业务快速发展，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为股东创造良好回报。

六、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担保余额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经审批的为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额度为人民币500,000万元，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

计总资产66.08%，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97.08%。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金额余额为371,900万元，均为对合并范围内下属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

2024年末经审计总资产的49.15%，占公司2024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72.21%。 除此之外，公司无其他对外担

保。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或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综合授信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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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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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25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二十四次会议，会议通知于2025年12月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应出席的董事11名，实际出席的

董事11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为塔河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向阿克苏塔里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尔支行申请

办理5,000万元续贷业务提供8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的《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2025-062号）。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关于《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制度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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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大有能源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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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间接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

保余额（不含本次担

保金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

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

担保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塔河矿业” ）

4,000万元 29,000万元 不适用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万元）

46,635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

8.23

特别风险提示（如有请勾选）

□担保金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

□对外担保总额（含本次）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100%

□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担保总额（含本次）达到或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30%

□本次对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单位提供担保

其他风险提示（如有）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塔河矿业系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阿拉尔豫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豫能投资” ）持股80%的控股子公司。塔河矿业在阿克苏塔里木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阿拉

尔支行（以下简称“阿克苏塔里木农商行” ）5,000万贷款将于2026年1月到期，现申请续贷，期限3年。公司拟

按持股比例提供8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4,000万元；塔河矿业另一股东阿拉尔市国有资本投资运

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国投” ）提供2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1,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

项无反担保。

(二)内部决策程序

2025年12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塔河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塔河矿业在阿克苏塔里木农商行申请办理5,000万元续贷业务提供8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本次

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二、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法人

被担保人名称 阿克苏塔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

司持股情况

控股子公司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豫能投资持股80%、阿拉尔国投持股18.53%

法定代表人 张京民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29007269408784

成立时间 1989-06-01

注册地 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开发区幸福路65号企业公馆B座1202室

注册资本 77,372.55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

原煤开采（限分支机构经营）、加工及销售；煤炭洗选；煤炭及制品、焦炭、矿产

品、钢材、建材及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电子元器件、电子产品、机电设

备、矿山设备、采矿专用设备、电气设备，机械设备制造、销售与租赁；金属材料、

劳动防护用品、橡胶制品、五金产品（管制器具刀具除外）销售；汽车租赁，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项目

2025年09月30日/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2024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1,051.91 453,622.93

负债总额 193,633.62 196,036.29

资产净额 267,418.29 257,586.64

营业收入 72,641.17 139,068.50

净利润 6,065.36 41,910.34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截至公告日，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旨在满足塔河矿业业务发展需要， 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被担保人为公司间接控股子公司，

公司拥有对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2025年12月25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塔河矿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塔河矿业在阿克苏塔里木农商行申请办理5,000万元续贷业务提供8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表决

结果为：同意票11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46,63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全部为对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8.23%，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外的主体提供担保情

形，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河南大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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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奥比中光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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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松坪山社区高新北一道88号奥比科技大厦3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1

普通股股东人数 280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26,306,32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43,838,477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1） 82,467,8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6.6899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6.0317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0.65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会议由董事长黄

源浩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0人，出席10人；

2、董事会秘书靳尚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2,930,496 99.3687 872,847 0.6068 35,134 0.0245

特别表决权股份 82,467,8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43,723,058 99.9197 78,526 0.0545 36,893 0.0258

特别表决权股份 82,467,848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9,068,70

4

90.8989 872,847 8.7488 35,134 0.35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1-2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已审议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议案不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

4、本次会议议案不适用特别表决权。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

律师：冯霞、陈佳宝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证券代码：

002606

证券简称：大连电瓷 公告编号：

2025-051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家电网预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5年12月24日，国家电网有限公司通过其电子商务平台发布了“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八

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一” ）、“国

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九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35-330千伏材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推荐的中

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二” ）和“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五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变

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推荐的中标候选人公示”（以下简称“公示三” ）。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大连电瓷集团输变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瓷材料” ）为推荐中标

候选人，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公告如下：

一、项目概述

根据公示一，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八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线路装置性材料

招标采购）～瓷绝缘子包1、 包4的推荐中标候选人。 根据该公示内容， 大瓷材料预中标瓷绝缘子约

103,000片，预中标金额合计约4,700万元。

根据公示二，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九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35-330千伏材

料协议库存招标采购）～瓷绝缘子包3的推荐中标候选人，大瓷材料预中标瓷绝缘子约15,000片，预中标金额

约730万元。

根据公示三，大瓷材料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2025年第八十五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变电设备（含电

缆）招标采购）～支柱绝缘子包3、包7的推荐中标候选人，大瓷材料预中标瓷支柱绝缘子约4,500柱，预中标

金额约1,640万元。

根据上述公示，大瓷材料预中标金额合计约7,070万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4.73%。

上述中标公示媒体是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招标人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招标代理机构为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详细内容请查看国家电网公司电子商务平台：https://ecp.sgcc.com.cn/ecp2.0/portal/。

二、交易对手介绍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为原国家电网公司， 成立于2002年12月29日，2017年11月30日更名为国家电网有限

公司。 该公司是以投资、建设、运营电网为核心业务的特大型国有独资电力企业。

国网物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2月9日成立，是国家电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国家电网公司总部集中招标

代理平台和重大工程物资供应服务的专业机构，为电网建设、生产运行和经营管理提供高效招标代理和物资

供应服务。

2024年度，公司在国家电网公司形成收入约为7.94亿元，占当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53.06%。

三、项目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公司与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项目中标不会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中标项目的

合同履行将对公司今年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中标项目风险提示

1、本招标活动为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组织的集中招标，待三天公示期满且无异议后，大瓷材料将被确认为

中标人，并将与各包段的电力公司分别签署项目合同。

2、截止本公告日，大瓷材料尚未获得正式的中标通知书，项目合同的签署仍具有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风险，谨慎决策。

特此公告。

大连电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749

证券简称：西藏旅游 公告编号：

2025-052

号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巴宜区巴吉西路50号工布明珠2号楼17层林芝新绎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4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3,252,95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5.49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因工作安排未能出席，经与会董事过半数推举，由公

司董事、总经理王景启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与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通知公告内容相符， 本次股东会没有对会议通知

中未列明的事项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表决、计票和监票，会议主持人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股东会

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没有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作

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公司董事王景启先生、关建军先生，独立董事张润钢先生、崔学刚先生和

张琪炜先生出席本次股东会，因工作原因，公司董事长胡晓菲女士、董事赵金峰先生、蒋承宏先生、张丽娜女士

未出席本次股东会。

2、公司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罗练鹰女士出席本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实施期限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2,994,159 99.7493 186,600 0.1807 72,200 0.07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关于延长部分募投项目

实施期限的议案

11,945,187 97.8793 186,600 1.5290 72,200 0.591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薛玉婷律师、池名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西藏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